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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法
的
境
界 

我
國
的
書
法
，
從
文
字
的
書
寫
開
端
，
最
早
的
目
的
是
要

表
達
文
字
，
便
能
溝
通
流
傳
，
但
由
於
國
字
本
身
具
有
形
、
音
、

義
的
特
質
，
在
文
字
的
演
進
中
，
配
合
了
書
寫
工
具
的
發
展
，

而
形
成
了
一
門
特
有
的
學
問
，
不
但
是
中
華
文
化
之
根
，
更
具

有
實
用
性
、
教
育
性
和
藝
術
性
的
特
色
。 

學
習
書
法
者
，
往
往
都
能
浸
淫
於
這
一
精
緻
文
化
，
而
有

各
自
的
心
得
，
綜
觀
書
法
的
研
習
，
不
管
導
因
為
何
，
但
大
體

不
外
乎
：(

一)

修
心
養
性
、
陶
冶
性
情
。(
二)
實
用
的
需
要
。(

三)

熱
愛
中
華
文
化
等
目
的
。 

(

一)

修
心
養
性
、
陶
冶
性
情
：
這
是
精
神
教
育
的
一
種
，

初
學
認
識
中
國
字
的
人
，
如
能
施
以
書
法
教
育
，
必
能
使
中
國

字
的
瞭
解
和
應
用
更
為
深
刻
，
及
至
能
自
在
的
運
筆
，
必
能
一

管
在
握
，
俗
慮
全
消
，
讓
心
情
放
鬆
而
寄
情
於
一
筆
一
畫
之

間
，
必
將
行
筆
如
意
，
心
曠
神
怡
，
尤
其
在
工
商
繁
忙
的
社
會
，

研
習
書
法
的
準
備
工
具
不
多
，
練
習
方
便
，
只
要
能
提
筆
練

字
，
那
就
能
體
會
出
，
這
是
生
活
中
的
﹁
忙
人
的
閒
事
、
閒
人

的
忙
事
﹂
。 

懷
有
如
此
心
性
的
話
，
在
練
字
時
就
不
宜
急
進
強
求
，
而

應
按
部
就
班
，
耐
心
研
練
，
往
往
在
不
計
較
進
步
得
失
之
間
，

就
能
有
所
精
進
。
反
之
，
只
一
味
怪
自
己
寫
不
好
，
急
著
表
現

或
不
安
於
耐
心
研
習
者
，
不
但
無
法
使
自
己
心
平
氣
和
，
對
於

書
法
的
學
習
就
毫
無
益
處
了
。 

(

二)

實
用
的
需
要
：
由
於
書
寫
工
具
的
不
斷
研
究
改
進
，

一
般
寫
字
，
並
不
以
毛
筆
為
主
，
但
如
真
正
要
使
日
常
實
用
的

書
寫
文
字
，
能
有
更
好
的
境
界
，
把
毛
筆
字
練
好
，
必
能
在
硬

筆
字
有
更
高
的
心
得
。
而
且
由
於
中
國
字
的
特
色
，
要
想
表
現

得
好
，
例
如
市
招
標
語
、
或
是
傳
世
的
文
書
、
恭
謹
示
人
的
文

件
辭
章
，
亦
都
得
以
毛
筆
書
法
來
表
現
。
其
實
用
的
價
值
，
並

非
只
是
一
般
實
用
的
硬
筆
字
所
能
比
擬
。 

對
習
字
有
實
際
需
要
的
人
，
必
定
有
相
同
心
情
期
冀
於
最

短
時
間
內
，
達
到
可
以
應
用
的
水
準
，
所
以
在
練
習
時
，
必
定

是
勤
奮
努
力
，
但
是
建
議
在
學
習
的
範
圍
上
不
要
太
廣
，
只
要

擇
定
一
種
。
潛
心
練
習
，
仍
以
臨
帖
開
始
。
但
多
重
著
於
字
帖

的
應
用
，
例
如
對
於
本
身
最
常
用
的
字
句
，
多
加
研
練
，
並
留

意
字
形
間
架
結
構
的
原
則
，
覺
得
不
妥
的
地
方
，
則
從
字
帖
中

去
尋
找
相
近
的
字
形
，
不
斷
練
習
。
短
期
間
雖
難
以
達
到
窺
探

書
法
的
奧
秘
，
但
必
能
得
心
應
手
運
用
自
如
。 

另
一
種
對
研
習
書
法
有
實
際
需
要
的
是
，
自
覺
字
寫
得
不

好
，
在
日
常
應
用
時
不
好
意
思
示
人
，
所
以
基
本
上
是
﹁
面

子
﹂
的
問
題
，
如
只
關
乎
﹁
面
子
﹂
，
建
議
不
妨
把
學
習
的
動

機
，
轉
為
探
究
書
學
的
內
涵
，
如
此
可
減
輕
心
理
的
壓
力
，
學

習
的
成
效
必
定
更
好
。 

(

三)

熱
愛
中
華
文
化
：
我
國
的
文
化
綿
延
相
傳
數
千
年
，

值
得
這
一
代
的
炎
黃
子
孫
去
保
存
、
發
揚
，
而
文
字
是
一
切
文

化
的
基
本
，
由
寫
字
所
衍
生
的
學
問
，
必
然
有
與
其
他
文
學
或

藝
術
相
容
的
一
面
，
所
以
練
習
書
法
，
除
應
加
強
其
基
礎
與
發

揮
外
，
還
應
多
方
學
習
古
典
詩
詞
文
學
以
及
藝
術
的
表
現
，
如

此
才
不
致
使
書
法
只
限
於
寫
一
手
好
字
，
而
能
達
於
書
藝
及
書

學
的
更
高
領
域
，
書
法
的
境
界
就
更
廣
更
深
了
。 

除
了
上
列
的
學
習
目
的
外
，
也
有
的
是
為
著
教
學
之
用
、

參
與
比
賽
、
應
付
考
試
或
是
功
課
之
需
等
其
他
種
種
的
原
因
，

但
是
無
非
都
想
把
書
法
練
得
快
又
練
得
好
。
要
想
達
到
這
樣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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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標
，
就
務
必
依
照
學
習
的
進
階
，
先
達
到
臨
好
字
帖
的
程
度
。 

而
在
書
法
的
歷
程
上
，
只
學
好
一
本
字
帖
是
不
夠
的
。
任

何
人
在
練
字
之
時
，
都
會
有
想
寫
一
帖
作
品
，
和
寫
出
自
己
風

格
的
書
法
來
。
如
要
達
到
這
一
目
標
，
就
必
須
融
合
而
後
才
能

創
出
自
我
的
風
格
。 

研
練
字
帖
的
目
的
，
是
擬
從
學
習
中
，
揣
摩
字
帖
上
的
筆

法
、
形
體
和
筆
意
，
簡
單
的
說
就
是
要
學
到
這
本
字
帖
上
的

﹁
形
﹂
、
﹁
神
﹂
。
所
以
在
研
習
時
務
必
全
神
貫
注
，
務
必
從

中
吸
收
，
所
以
第
一
本
選
擇
的
字
就
顯
得
非
常
重
要
，
學
習
者

亦
即
以
此
帖
為
基
本
而
出
發
，
所
以
能
達
到
適
合
自
己
使
用
的

字
帖
，
研
練
起
來
自
然
順
手
，
但
是
很
可
能
研
習
中
，
會
產
生

對
於
字
帖
的
種
種
看
法
和
意
見
，
甚
至
會
覺
得
尚
不
能
滿
足
自

己
的
要
求
，
這
時
就
得
另
選
法
帖
練
習
，
從
中
吸
取
自
己
的
需

求
。 

字
帖
臨
到
什
麼
程
度
才
能
換
帖
，
並
無
確
切
的
標
準
，
但

是
如
能
達
到
﹁
背
臨
﹂
寫
出
臨
帖
作
品
的
話
，
不
妨
自
運
應

用
，
這
時
可
自
選
詩
文
句
，
運
用
從
字
帖
上
學
到
的
筆
法
和
字

形
間
架
之
基
礎
，
以
宣
紙
寫
成
作
品
，
除
了
規
格
、
佈
局
與
臨

摹
字
帖
的
作
品
相
同
外
，
在
落
款
則
有
較
大
彈
性
的
發
揮
，
可

依
自
己
想
表
達
的
內
容
予
以
寫
出
，
楷
書
作
品
之
落
款
以
楷
體

為
宜
，
亦
可
用
行
書
，
隸
書
作
品
則
可
以
隸
、
楷
、
行
體
落
款
，

行
書
作
品
則
只
宜
以
行
書
字
落
款
。 

在
選
出
詩
文
字
句
後
，
必
須
先
就
詩
句
中
的
每
個
字
，
回

想
在
曾
經
臨
過
的
字
帖
中
，
找
出
相
同
或
相
關
連
的
字
，
然
後

先
以
練
習
紙
寫
出
一
篇
草
稿
，
除
了
儘
量
表
現
字
帖
中
的

﹁
形
﹂
、
﹁
神
﹂
外
，
與
字
帖
毫
無
關
連
的
字
，
就
得
細
心
揣

摩
部
首
、
偏
旁
，
多
與
字
帖
中
的
字
相
比
對
，
直
到
調
整
出
自

己
覺
得
滿
意
的
字
形
，
如
此
一
篇
相
稱
的
字
形
間
架
，
才
算
產

生
，
而
後
以
這
篇
作
品
稿
寫
在
宣
紙
上
。
練
習
得
越
多
，
從
字

帖
中
所
得
出
的
就
越
多
。 

如
以
楷
書
一
體
為
例
，
在
自
運
時
不
妨
注
意
： 

一
、
關
於
筆
法
： 

１
、
起
筆
應
蔵
鋒
，
以
逆
鋒
起
筆
寫
出
起
筆
的
形
狀
。
最

好
養
成
逆
起
的
習
慣
，
再
尖
細
的
起
筆
，
亦
得
以
此
筆
法
寫
出
。 

２
、
收
筆
時
，
除
了
撇
、
捺
、
鈎
、
挑
等
需
以
尖
出
的
露

鋒
行
筆
之
外
，
均
為
藏
鋒
。
收
筆
應
以
回
鋒
收
筆
，
同
時
寫
出

收
筆
的
形
狀
。 

３
、
寫
橫
畫
、
豎
筆
畫
應
維
持
中
鋒
運
筆
，
遇
到
需
寫
出

角
度
的
折
筆
，
則
以
停
或
頓
的
筆
法
來
顯
出
角
度
，
需
要
更
加

強
方
角
時
，
可
以
側
鋒
運
筆
。 

４
、
尖
出
的
筆
畫
，
應
以
漸
提
的
運
筆
慢
慢
寫
出
，
再
尖

細
的
露
鋒
，
也
得
用
寫
的
，
把
筆
力
送
到
，
不
能
掃
筆
而
出
。 

二
、
關
於
筆
畫
： 

１
、
直
畫
可
較
橫
畫
粗
些
。
如
寫
﹁
住
﹂
等
。 

２
、
橫
畫
的
略
向
右
上
斜
，
應
注
意
字
中
各
筆
橫
畫
的
斜

度
均
為
平
行
。
而
且
橫
畫
間
空
隙
儘
量
相
等
，
如
寫
﹁
筆
﹂
等
。 

３
、
字
形
中
對
稱
或
平
行
的
直
畫
，
右
邊
要
比
左
邊
略

粗
，
如
﹁
則
﹂
中
的
﹁
貝
﹂
，
右
直
較
左
直
粗
，
右
直
鈎
比
短

直
粗
。
﹁
固
﹂
的
右
直
比
左
直
粗
。 

４
、
斜
下
的
直
畫
，
應
漸
細
，
特
別
是
收
筆
處
不
能
用
力

按
，
只
是
輕
輕
往
上
回
收
即
可
。 

５
、
同
一
邊
最
好
不
要
有
相
同
方
式
或
相
同
方
向
的
出
鋒

收
筆
。 

待
續 


